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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東河鄉 
興昌納骨堂既有骨灰(骸)罐入塔說明會會議記錄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年 11 月 3 日(二)上午 10 時 0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臺東縣東河鄉興昌新納骨堂「東河迦園生命紀念館」 

参、主持人：葉鄉長啟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銘  辦事員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陸、說明會報告： (略) 

柒、意見交流： 

  意見一(黃先生)：家屬選擇新塔納骨櫃一樓 4、5、6層要加收費用嗎？ 

李秘書弘宇：興昌新塔的規費收費標準，若為目視可及的櫃層收費較高。 

葉鄉長啟伸：若目前為興昌暫厝貨櫃內的骨灰(骸)罐，放入新塔一樓 4、5層 

不用加收費用，請暫厝貨櫃家屬先看新塔一樓編號日後登記，若有櫃位登記重 

複，則採用抽籤方式決定之。 

意見二(林先生)：請問新塔櫃位登記可以採用網路登記嗎？ 

李秘書弘宇：本所研擬後再通知。 

意見三(陳先生)：大家好，我是陳明福的兒子，我們家屬當初是從墳墓遷移到 

納骨堂的，是否可以優先選位。 

李秘書弘宇：如前述，請暫厝貨櫃家屬先看新塔一樓編號日後登記，若有櫃位 

登記重複，則採用抽籤方式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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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四(王先生)：請問往生者若是在興昌公墓墓基撿骨再進新塔，要如何收費? 

李秘書弘宇：新塔收費標準日後經本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發布，考量當初申請 

使用興昌公墓墓基的家屬已有繳墓基使用費，若墓基位於興昌公墓土葬區，要 

撿骨移到新塔的家屬將不再收費。 

意見五(陳先生)：今日公所召開入塔說明會，應該先提出後續的新塔規劃事 

宜，而非現場僅讓民眾舉手提問，使得會議沒有秩序。 

李秘書弘宇：今日除舉辦入塔說明會外，也邀請鄉親共同來參觀即將落成的「東 

河迦園生命紀念館」，民眾可趁此機會提出相關改善意見，以列入本所日後相 

關規劃及程序設計之參考。 

葉鄉長啟伸：民眾可趁說明會提出想法及需求，除今日辦理說明會外，民眾爾 

後有相關意見可直接以書面資料送交公所或各村辦公室研擬。 

意見六(高先生)：請問往生者戶籍若不在東河鄉，可以申請安置於興昌新塔嗎? 

李秘書弘宇：依照臺東縣東河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，往生者原設 

籍本鄉居住合計滿五年以上，因故遷居外地持有戶籍證明者，視為本鄉鄉民。 

意見七(胡小姐)：請問新塔編號如何挑選? 

李秘書弘宇：一樓納骨櫃工程完工後，經本所公告登記期間，可現場向公墓管 

理員選號登記，本所也會將櫃位號碼及位置圖公告於本所官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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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結論： 

主持人結語：興昌新納骨堂「東河迦園生命紀念館」未來的規劃係符合鄉民的 

需求。本所目前依宗教別區分主體，中間有共用空間包含電梯，為 3 層樓建築。 

本所推廣公墓公園化及環保多元(自然)葬，設置的環保葬區，會做綠美化、步 

道規劃，供民眾休憩，改變民眾對墓地陰森森的刻板印象我們在經費充足下， 

一定會用心設計並符合鄉親需求的納骨堂，品質、外觀、整體環境都希望能做 

到最好。 

玖、散會(自由參觀興昌新塔)。 


